附件3：
关于《巴彦淖尔市市长质量奖管理办法
（修订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一、修订的必要性
[bookmark: _GoBack]现行《巴彦淖尔市市长质量奖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于2020年6月印发，为树立高质量发展标杆，总结、提炼、推广我市优秀企业先进质量管理模式、方法，营造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良好质量氛围作出了重要贡献。《办法》将于2025年6月期满届止，为进一步优化巴彦淖尔市市长质量奖评审工作，质量发展科全面总结巴彦淖尔市市长质量奖评审工作经验，充分借鉴中国质量奖、自治区主席质量奖以及其他省、市政府质量奖评审的有关做法，对《办法》进行修订。
二、修订依据及参考内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质量强国建设纲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发〔2017〕24号）《内蒙古自治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262号）。参考：《中国质量奖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6号）、《内蒙古自治区主席质量奖管理办法》（内政办发〔2022〕86号）等有关规定，及其他地区先进做法，结合我市实际修改形成。
三、修订过程
巴彦淖尔市质量强市与标准化战略推进委员会办公室结合前六届市长质量奖评选工作的实际，并综合各方意见，提出了修订思路、框架和主要内容，形成了《巴彦淖尔市市长质量奖管理办法（修订）》初稿。2025年1月3日至1月10日和3月4日至3月19日向巴彦淖尔市质量强市与标准化战略推进委员会36个成员单位和8个旗县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及社会公众征求了意见建议，提出意见2条，采纳1条。3月24日至3月26日，送审稿提交公平竞争审查，提出整改建议1条，采纳1条并修改。3月26日，送审稿提交法规科进行合法性审查，提出合规建议3条，采纳2条并修改。
四、修订的主要内容
修订后的《办法》共三十条，主要修订内容概况为：
（一）总则。新增市长质量奖提名奖，每届不超过3个，只授予荣誉证书、奖牌，不发奖金。删除市长质量奖有效期为3年的表述。
新增基础评审标准GB/Z19579《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实施指南》。
（二）组织管理。不再设市长质量奖评审委员会，市长质量奖评审依据制定和质量奖评审等工作职能由巴彦淖尔市质量强市与标准化战略推进委员会负责。
日常工作负责部门相应调整为巴彦淖尔市质量强市与标准化战略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并新增制定修订评审规则、规范监督奖项荣誉和标志使用的职责。
（三）申报条件。新增符合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产业导向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要求。
将连续正常生产经营“3年以上”要求调整为“5年以上”，“近3年有较大以上质量安全、安全生产、环境污染、公共卫生等责任事故、服务质量和劳动保障等重大质量问题”的限制条件修改为“近3年未发生质量、安全、环境污染、公共卫生等事故”。
将对从事生产、服务经营活动组织“最近3年未发生经营性亏损”的要求，修改为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和质量水平等多维度要求。
（四）评审程序。在申报环节新增旗县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形式审查环节。
删除评审完成时间，各环节依据实际安排。
新增对公示的组织存在异议的处理程序。
（五）奖励和监督。新增评审工作人员应当回避却没有主动回避的管理规定，对参评时弄虚作假行为的调整为5年内不受理其申报。

